
青海省海南州特高压外送基地电源配置项目

海西州诺木洪八标段 50MW 风电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3月 5日，大唐都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根据《青海省海南州特高

压外送基地电源配置项目海西州诺木洪八标段 50MW 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批复，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1、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1工程概况及变更

场址区位于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乡南部区域，本项目八标段风电场总装机规

模 50MW，拟安装 19台单机容量为 2650kW 的风电机组，配套建设 35kV 箱式

变压器，35kV 集电线路，场内施工道路等。风电场的年上网电量为 12625万 kW·h，

平均单机年上网电量 755万 kW·h，风电场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 2507h，50MW

风电场内配套建设 1 座 35kV 开关站。（开关站最终根据区域规划建设的 110kV

变电站后通过区域 110kV 输电线路至大格勒 330kV 汇集站——该部分变电站

及 110kV 输电线路均由国家电网单独建设，本次仅预留 110kV 变电站位置）。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工程实际建设的地理位置于环评报告中描述的地理位置

一致，实际建设内容和规模与环评报告一致，无重大变更。

1.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3月，大唐都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委托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

制完成了《大唐都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青海省海南州特高压外送基地电源配置项

目海西州诺木洪八标段 50MW 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 3月海西州

生态环境局以西生审〔2020〕19号文件予以批复。

1.3建设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概算投资 38105.99万元，概算环保工程投资 87.5万元，占总投资的

0.23%；项目实际投资 34108万元，实际环保工程投资 109.8万元，占总投资的

0.32%。



1.4建设项目验收调查范围

根据《青海省海南州特高压外送基地电源配置项目海西州诺木洪八标段

50MW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与环评报告

表调查评价范围基本相同，即本项目风力发电场区、道路及临时占地等所涉及的

影响区域。

（1）生态环境调查范围：

施工道路和临时占地及其周边 200m范围；风力发电场界及其周边 200m范

围；植被恢复等。

（2）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范围：

施工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开挖土石方的处置方式及去向，运营期的废电

子元件、废变压器油的处置方式。

（3）声环境：

项目场区及场界外 200m的范围敏感目标。

（4）水环境：施工期废水的处理方式及去向。

1.5环境保护目标

据现场调查，项目所在地周边无特殊环境保护敏感目标，无居民点，无工矿

企业分布。因此，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与环评阶段一致，主要为生态环境的保护。

表 1-1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敏感目标 相对项目地理位置 保护标准

生态

环境
土壤植被

风电场占地及周边间接

影响区域内

对地表的扰动程度降到最低，保护项

目所在地生态系统连通性、整体性

2、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2.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占用、地表植被破

坏和施工作业扰动引起的水土流失等方面。根据调查，本项目的实施对原有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没有引发明显的水土流失的生态破坏。

运营期：运营期主要是对周围野生动物的影响，设置简易铁丝铁艺网式围栏

以降低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同时也避免野生动物误入厂区。



2.2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是施工扬尘，由运输搬运和堆放水泥砂石等产生，

经采取相应措施后，施工期间，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2.3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废水用于施工区抑尘；物料、车辆清洗废水排入混凝

土搅拌、砂石料加工的施工区域的简易沉淀池沉淀后回用，未对周围水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20m3）处理后，运往都兰县生活污水处

理厂处理处置，因此对地表水环境无影响。

生活污水的处理设施和六标段共用。

2.4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噪声主要由运输车辆、施工机械产生，项目施工严格按照环评中要

求施工，夜间禁止施工，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主要为设备噪声，根据对项目厂界噪声进行现场监测，监测结果均

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1类标准限值，项目调查范围内无环

境敏感目标，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2.5固体废物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垃圾和少量建筑垃圾，在施工期间将固体废物

进行了统一收集后清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卫生填埋处理，未对周围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

运营期：每座变压器基础底座旁设置 3m3的事故油池，事故油池做了防渗处

理，满足防渗要求。危废暂存间 1 座面积 90.9m2的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建

设规范，符合要求，产生危险废物交由格尔木基利达金属冶炼有限公司处置。

危废暂存间和六标段共用。

3、验收结论

本工程不存在重大环境影响问题，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

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得到了落实，经调查核实，施工期环保措施有效，项目生态保

护措施已落实，项目建设产生的环境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未对周边环境产生明



显的不利影响，青海省海南州特高压外送基地电源配置项目海西州诺木洪八标段

50MW风电项目总体上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4、后续要求

加强设备的维护、检修等工作；对危废做好相应的管理台账。

5、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验收负责人、验收人员信息等见附表。

大唐都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